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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实施“国优计划” 首批试点30所高校

  从2023年起，国家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
表的高水平高校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教适教的学生
作为“国优计划”研究生，在强化学科专业课程学习
的同时，系统学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含参加教育实
践），为中小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
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

  “国优计划”有两种选拔方式：一是推免选拔，
具备高校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向试点高校提出
申请，经考查合格可通过推免方式被录取为“国优计
划”研究生，攻读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研究生。二是
在读研究生二次遴选，试点高校面向非教育类研究生
进行二次遴选，结合学生专业课成绩和面试等综合考
察学生从教潜质，按照“优中选优，严格规范”的原
则，遴选“国优计划”研究生。
  培养方面，“国优计划”培养高校通过自主培养
或者与师范院校联合培养的方式，为“国优计划”研
究生系统开设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包括不少于18学分
的教育学、心理学、中小学课程教学、科学技术史等
内容，以及不少于8学分的教育实践，强化师范生专业
素养培养与教学基本功训练。支持培养高校为推免录
取的“国优计划”研究生设计教师教育先修课程，通
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指导学生从本科第4年开始学习。
鼓励高水平高校面向全体在读学生普遍开设教师教育
选修课程，“国优计划”研究生本科阶段选修教师教
育课程所获学分可计入“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相关
模块课程学分。参加研究生支教团的“国优计划”研
究生，支教实践计入“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教育实
践学分。

 

  一是优化教师教育体系，组织高水平院校培养教
师。“国优计划”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
高水平高校开展试点，组织首批30所“双一流”建设
高校培养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将带动一大批高水
平院校发挥学科优势举办教师教育，推动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不断健全、优化。
  二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强高质量科学教师培
养。“国优计划”首批试点支持优秀理工科应届本科
毕业生攻读研究生，同时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在
读理学、工学门类的研究生进行二次遴选，确保“国
优计划”研究生具备卓越的理工科专业素养，同时通

过系统修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完成教育实践，具备
扎实的教育教学基本功。
  三是创新培养模式，支持双研究生学位授予。
“国优计划”支持非教育类研究生系统修习教师教育
模块课程，按规定修完相关课程且以专题研究论文、
调查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和方案设计报告等任一
形式通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的“国优计划”
研究生，毕业时同时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推动了教师
培养模式创新，增强了激励优秀人才从教的政策吸
引力。
  四是强化从教支持，探索“订单”培养。在推动
各地将“国优计划”研究生作为基础教育教师人才，
组织专场招聘、做好引进工作之外，支持各地探索建
立“双一流”建设高校与优质中小学的“订单”培养
合作关系，通过签订培养协议，强化“国优计划”研
究生毕业从教保障。
  五是整合优质资源，加大投入力度。“国优计
划”培养高校要成立由校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支持“国优计划”研究生
培养，财政予以支持。其中，教师教育课程可由培养
高校独立组织教学，或者与师范院校联合开设。此
外，培养高校要建立从教毕业生专业发展跟踪服务机
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校要制订5年一周期的
专业发展支持计划，将从教的“国优计划”研究生打
造为基础教育领军人才和中小学校领导人员后备
队伍。

  “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要作为“双一流”建设
高校的重要任务，先行试点，持续推进。首批试点支
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30所
“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培养任务。试点高校按照要求提
出实施方案报教育部审核同意后，于2023年9月启动实
施，开展首批“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教育部将加强
指导督促，为政策顺利实施提供支持保障。

  实施“国优计划”的目标任
务是什么？

  “国优计划”研究生如何
选拔与培养？

  如何做好“国优计划”组
织实施工作？

序号 院校名称 序号 院校名称

1 北京大学 16 武汉大学

2 清华大学 17 华中科技大学

3 北京师范大学 18 华中师范大学

4 天津大学 19 中南大学

5 大连理工大学 20 中山大学

6 吉林大学 21 重庆大学

7 东北师范大学 22 西南大学

8 复旦大学 23 西安交通大学

9 上海交通大学 24 陕西师范大学

10 同济大学 25 兰州大学

11 华东师范大学 2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 南京大学 27 北京理工大学

13 东南大学 28 中国科学院大学

14 浙江大学 29 苏州大学

15 厦门大学 3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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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有哪些政策创新点？

“国优计划”首批试点院校名单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上线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市场
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深化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治理中加强艺考培训规范管理
的通知，进一步加强艺考培训规范管理。
　　通知提出，要严格规范艺考培训主
体，机构开展艺考培训须做到“证照齐
全”，统一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
服务综合平台管理。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人员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或相应类别
的职业（专业）能力。规范培训收费管
理，对于集中住宿培训，应确保一次性预
先收取培训费不超过3个月并全额纳入预收
费监管。严禁机构到学校开展招生，不得
通过中小学校在职教职员工宣传推荐等方
式获取培训生源，不得以相关艺术院校及
其教职工名义招揽生源。此外，通知明确
强调，艺术类培训机构不得违规开展学科
类培训。
　　通知强调，要守住培训安全管理底线，
对有肢体接触的培训项目要求场所公开、
透明、安全，安装视频监控，不得在密闭
环境中开展“一对一”培训。要规范集中
住宿培训，机构提供食宿等超出许可范围
的服务须取得相应经营资质，并向培训主
管部门报备。机构不得聘用有相关违法犯
罪记录人员从事培训。       

  据新华社

四部门发文
加强艺考培训规范管理

 日前，教育部印
发《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

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
（以下简称“国优计划”

《意见》）。哪些同学可以
参加“国优计划”？“国
优计划”有哪些培养
方式？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负责人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

解答。

　　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
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平台帮
助家长甄别选择证照齐全的合规机构，确
保交费安全、退费方便、投诉举报渠道
畅通。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校外教育培
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已纳入首批10多万家
白名单校外培训机构（含线上、线下和学
科、非学科），各地主管部门已完成对入
驻培训机构相关资质、资金、人员、材
料、场地、课程等信息的审核备案。同
时，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
台正式推出“校外培训家长端”APP，提供
全国统一校外培训官方购课服务。
　　下一步，教育部将不断巩固学科类培
训治理成果，深化非学科类培训监管，促
进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有益补充；强化
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进一步促进学生学
习更好回归校园；持续减轻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
长相应精力负担，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
教育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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